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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三等考試監獄官

類科及四等考試監所管理員類科錄取人員訓練生

活管理須知 
規定 說明 

一、為規範三等監獄官、四等監所管理員

類科受訓人員在法務部矯正署（以

下簡稱矯正署）訓練期間遵守規定

並維護團體生活秩序，增進學習成

效，特訂定本須知。 

第一點為本須知訂定目的。 

二、受訓人員應依公告課表作息，課表以

外之時間應依下列規定作息： 

(一)訓練期間作息表： 

時間 內容 說明 

06：30 
早點

名 

週二、三、五早點名後

實施晨間活動。 

07：30 
收假

集合 
週一、四收假集合。 

07：

30-

08：10 

早餐  

08：

10-

12：00 

上午

課程 
 

12：

00-

14：00 

(12：

00-

13：

30) 

午餐

及午

休 

 

14：

00-

17:50 

(13：

30-

16：

20) 

下午

課程 

一、週三 16:50 散步

假。 

二、國定例假日前一

日下午課程時間為

13:30至 16:20，16:30

放假。 

17：

50-

18：30 

晚餐  

20：

00-

晚自

習 
 

一、第二點第一款說明受訓人員訓練期

間各項作息時間。 

二、第二點第二款律定集合點名應遵守

事項。 

三、為培養受訓人員團體生活紀律，第二

點第三款說明訓練期間住宿規定及

門禁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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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 

21：00 
晚點

名 
 

22：00 

熄大

燈、

就寢 

受訓人員非因公或經

報備，22：00 後不得

離開寢室區。 

說明：訓練機關得依實際情形，彈性

調整本作息表。 

(二)各集合點名場合準時清點人數，非因

公不得無故拖延，點名進行中應肅

靜，不得遂動或任意交談。 

(三)受訓人員於矯正署研習期間一律住

宿，未經核准者不得外出，逢星期三

夜間、例假日及其前一日夜間准予外

出或外宿。外出者應於二十二時前返

回，外宿者至遲應於收假日凌晨五時

後至收假時間前返回。 

三、服儀及禮節規定： 

(一)依訓練課程性質著裝，以穿著制服

為原則。訓練當日有術科課程，得全

天穿著制式運動服上課。晚自習以

穿著制式運動服為原則。 

(二)著制式服裝時衣角應紮入褲頭，衣

角及內衣不得外露，著外套應將拉

鍊拉起至四分之三以上，繫領帶應

扣上風紀釦，隨時注意服裝儀容。 

(三)各班級於公共場合須著統一服裝，

不得穿便服、短褲、拖鞋或涼鞋點

名。 

(四)晨間運動及個人運動時得著個人運

動用便服。 

(五)訓練期間除運動及體技課外，一律

配戴學員證。 

(六)訓練期間應注意禮節，並視場合以

合適音量問好。知職稱以職稱稱之，

不知職稱以長官稱之。室內遇長官

巡查交談，應起身以示尊重。 

(七)於公務電話交談時，內容應切中要

點並留意電話禮貌，不得隨便。 

一、為提升團隊士氣及整齊度，第三點第

一款規定訓練期間各課程、場合服

制規定。 

二、第三點第二款說明服裝穿著標準及

要領。 

三、第三點第三款規定公共場合著衣標

準。 

四、為增加運動之舒適度及需求，第三點

第四款放寬運動時間著衣規定。 

五、為落實人員掌控，第三點第五款規定

學員證之配戴。 

六、為培養優良禮節習慣，第三點第六款

說明禮節規定。 

七、為培養優良禮節習慣，第三點第七款

說明電話禮貌規定。 

四、受訓人員自治管理規定： 

(一)受訓人員以班為單位，實施自治管

理，以增進受訓人員組織與領導能

力，養成負責任、守紀律之團隊精

神，以及自覺、自動、自治之良好習

一、第四點第一款說明班級自治管理預

期目標。 

二、第四點第二款說明班級幹部配置及

選任。 

三、為落實班級自治，第四點第三款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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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 

(二)每班得設學員長、副學員長、活動股

長、學藝股長及總務股長各一人，由

教輔人員規劃選任。 

(三)各自治幹部由教輔人員指導與輔

導，並考核自治管理成效。 

(四)各自治幹部之職責： 

1、學員長、副學員長承教輔人員之指導，

執行下列事項： 

(1)各種集會活動之隊伍指揮、人數掌握

及秩序管理。 

(2)各項勤務之分工及進度掌握。 

(3)關懷受訓人員需求，適時陳報反映。 

(4)協調班務運作，敦促受訓人員參與公

共事務。 

(5)宣達矯正署規定事項，並負責執行。 

(6)其他臨時交辦事項或偶發事件之處

理。 

2、活動股長：統籌辦理班級文康活動等

工作，晨間運動及體技課之帶操。 

3、學藝股長：訓練期間攝影紀錄、製作

簡歷名冊、文藝走廊布置及協辦班級

文康活動等工作。 

4、總務股長：公積金收取控管、班級物

品購買、衣物送洗等工作。 

(五)自治幹部應認真負責，主動完成任

務，任期內如有顯著功績或過失，依

訓練相關規定辦理獎懲，但顯不適

任自治幹部者，應由該班教輔人員

指示停止職務後重新選任其他受訓

人員代之。 

(六)人力培育科科長及各班教輔人員得

隨時召集自治幹部座談，檢討工作

得失，謀求改進。 

由教輔人員辦理自治幹部指導及考

核。 

四、第四點第四款臚列各自治幹部職責。 

五、第四點第五款說明自治幹部管理及

撤換。 

六、第四點六款說明自治幹部座談之召

開方式。 

五、寢室區管理規定： 

(一)受訓人員依公告分配之寢室，使用床

位、書桌及內務櫃，未經許可不得私

自更改。 

(二)受訓人員每日輪流打掃寢室，寢室環

境應經常保持清潔，可回收物放入資

源回收箱，垃圾倒入垃圾處理機。 

(三)寢室內禁止黏貼張掛物品，每日寢室

內務須確實整理，枕頭置於棉被上，

床面拉平，個人物品置於衣(櫥)櫃，

一、第五點第一款規定受訓人員須依指

定之分配使用寢室及寢室設備。 

二、第五點第二款說明寢室打掃規定。 

三、第五點第三款說明寢室內務規範。 

四、第五點第四款說明書架擺放規定。 

五、為維護宿舍安全、整潔，第五點第

五款說明離開寢室之內務規定。 

六、為維護宿舍用電安全，第五點第六

款說明寢室內電器使用規範。 

七、考量宿舍為公共生活空間，為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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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盆、鞋子整齊置於床底。 

(四)受訓人員寢室書架書籍擺放應由長

而短、由厚而薄、由寬而窄等方式排

列，並沿書架邊緣切齊。各寢室書架

得放置置物箱，但不得放置零散雜

物。 

(五)離開寢室時，應關閉寢室水電，寢室

內不得吊掛(晾曬)衣物，並不得使用

充電設備，書桌應保持淨空，椅子靠

攏。 

(六)寢室區嚴禁使用電磁爐、電暖器、微

波爐器具等高耗能電器用品，並不得

烹煮膳食。 

(七)二十二時至翌日六時四十五分及中

午十二時四十分至十三時四十分之

間，禁止使用吹風機、洗衣機、烘衣

機及脫水機。 

(八)文康室除二十二時至翌日六時四十

五分禁止使用外，其餘時間開放使

用，惟中午十二時四十分至十三時四

十分之間禁止使用文康室之電視。 

(九)存放文康室冰箱之物品應書寫班期、

學號、姓名及存放日期，每週不定時

清理冰箱，其未標示或標示不清者，

以廢棄物處理。 

(十)寢室區嚴禁飲酒、吸菸、嚼食檳榔、

賭博或高聲喧嘩妨礙他人。 

(十一)不得打赤膊或僅著內褲離開寢室。

不得著拖鞋離開寢室區。 

(十二)男女寢室嚴格分界，男、女受訓人

員不得擅入對方寢室區域，且不得留

宿受訓人員以外之人。男受訓人員不

得進入女受訓人員晾衣間。 

(十三)洗衣服應使用洗衣場，未經准許禁

止於浴室內清洗衣物。 

(十四)不得於洗衣間晾掛衣物。 

(十五)為養成受訓人員勤勞、整潔習慣，

並強化紀律，受訓人員寢室內務由教

輔人員不定時檢查並公布內務檢查

表，作為受訓人員平時考核成績之依

據。 

寢室區安寧，第五點第七款規定寢

室區禁用特定電器時段。 

八、為維護寢室區安寧，第五點第八款

規範寢室區之文康室使用時段規

範。 

九、為維持冰箱存置空間整潔，防止滋

生病菌，第五點第九款說明文康室

冰箱使用規範。 

十、為落實寢室區秩序及整潔，第五點

第十款律定寢室區禁止事項。 

十一、寢室為公共生活空間，為避免影

響其他使用者，第五點第十一款規

範寢室區著衣規定。 

十二、為避免不同性別混雜造成疑慮，

第五點第十二款規範不同性別寢室

分流。 

十三、第五點第十三款說明洗衣規範。 

十四、為維護寢室區整潔，第五點第十

四款說明晾衣規範。 

十五、為使寢室區人員擁有乾淨舒適之

生活空間，第五點第十五款規定寢

室內務檢查，檢查結果並得列入平

時考核依據。 

六、餐廳用餐規定： 

(一)進入餐廳須依公告桌次入座，未經許

可不得更改，禁止穿著個人服裝或拖

一、第六點第一款規定用餐須依分配桌

次入座，並著統一服裝。 

二、為使受訓人員規律用餐，第六點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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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進入餐廳。 

(二)午、晚餐須集合用餐，由各班副學員

長確認人數後宣布開動，未開動前勿

自行用餐。 

(三)因公、傷、病或其他原因向教輔人員

報准後，得打便當用餐，其他受訓人

員一律在餐廳用餐，不可私自外帶食

用。 

(四)用餐時，不得高聲交談、邊走邊吃，

並應注意用餐禮儀。 

(五)用餐應使用公筷母匙，用完餐後，應

清空桌面，廚餘、餐具及垃圾依餐廳

指示分類放置。 

(六)週三放假後之晚餐人數應由各班自

治幹部於前一週調查統計後回報餐

廳人員。 

款規定午、晚餐以班級為單位統一

用餐。 

三、為避免因外帶餐點致食材不新鮮，第

六點第三款述明特殊事由經教輔人

員准許後，始得外帶食用。 

四、為維護餐廳用餐秩序，第六點第四款

說明用餐禮儀規範。 

五、為維護餐廳用餐秩序及衛生，第六點

第五款說明用餐注意事項及餐後環

境回復。 

六、受訓人員於每週三放散步假，為避免

浪費食材，第六點第六款規定週三

散步假用餐人數應提前統計及回

報。 

七、交誼廳使用規定： 

(一)交誼廳僅供受訓人員休閒活動之用，

不對外開放。受訓人員應以班級為單

位於借用前一週填簿申請，經核准後

使用，每班每月以二次為限。 

(二)使用交誼廳，應衣著整齊，遵守秩序，

愛惜公物且不得影響辦公區域安寧。

使用完畢應維護清潔，回復場地並報

告值日教輔人員檢查。 

(三)由指定受訓人員負責操作視聽器材，

其餘受訓人員不得隨意操作之。 

一、本署設有交誼廳，第七點第一款說明

使用對象及申請規定。 

二、為維護交誼廳使用秩序，第七點第二

款說明交誼廳使用規範。 

三、交誼廳備有多項視聽器材，為便利操

作及管理，第七點第三款規定須由

指定人員操作相關設備。 

八、各場所應遵守事項： 

(一)網、籃球場、體技場(含健身區)等場

地於非上課期間可自行使用。若有課

程進行中，則不得使用。進入膠墊區

一律脫鞋置於鞋櫃。 

(二)運動前應注意熱身，避免受傷。 

(三)使用健身器材應輕拉輕放，各式運動

器材使用完畢應歸回原位或關閉電

源，離開前應清理汗漬並帶走個人物

品。 

(四)進出各辦公室應先敲門喊報告，待回

應後再進入。非經允許，不得隨意闖

入。 

(五)行政大樓公務用電梯除傷病、懷孕或

擔任公差經報准使用者外，其他一律

不得使用。 

一、本署之網、籃球場、體技場(含健身

區)為公共使用空間，惟部分課程可

能使用前揭場地，第八點第一款說

明場地使用時間規範及注意事項。 

二、為減少受訓人員於運動期間可能造

成之運動傷害，第八點第二款說明

運動前應注意熱身。 

三、為延長健身器材使用壽命，並維持整

潔，第八點第三款說明健身器材使

用規範。 

四、本署為辦公行政大樓，為維持辦公環

境秩序，第八點第四款說明進出辦

公區禮節規定。 

五、本署設有電梯二架，為保障有需求之

人員使用權益，第八點第五款規定

行政大樓電梯使用規範。 

九、接待會客規定： 一、為確實管控本署進出人員，第九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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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訪者憑身分證件於門衛室辦理換

證，並將來賓證配掛於胸前至會客室

等待，未經允許不得擅入其他辦公場

所，寢室區則一律禁止進入，會客結

束後將來賓證交門衛室換回身分證

件。 

(二)平日會客時間自八時至二十時，惟課

程中不得會客，假日會客時間自八時

至十八時止。 

一款明定會客來賓換證手續說明及

開放會客之場所。 

二、受訓人員於訓練期間應以培訓課程

為優先，為防止會客影響人員研習，

第九點第二款規定開放會客之時

段。 

十、假日作息規定： 

(一)假日留宿人員應於二十二時前進入

矯正署大門。 

(二)放假時不得聚集於矯正署大門口，阻

礙進出交通。 

(三)放假時可使用各項運動設施，但不得

妨礙辦公區域安寧。放假期間各教室

未經申請者，一律不開放使用。 

(四)受訓人員應填具車牌號碼申請汽、機

車車位，並依規定停放，未申請者禁

止停放。 

(五)受訓人員進出矯正署大門應主動出

示學員證，駕車者亦應停下檢查證

件，不得私闖大門。 

(六)放假在外應注意個人安全，遇緊急事

件應尋求最有效協助(如報警求救)，

並聯繫教輔人員告知現況。 

一、為維護安全，本署夜間設有門禁，第

十點第一款說明假日留宿人員門禁

管制。 

二、本署僅有一個出入口，為避免放假時

間出入口人潮過多造成壅塞及危

險，第十點第二款說明放假後大門

交通管制。 

三、為維持行政大樓使用秩序，第十點第

三款說明放假期間設施及教室使用

規定。 

四、進出本署之汽機車須進行統一控管，

第十點第四款明定受訓人員汽機車

控管及停放說明。 

五、為落實出入人員核對，第十點第五款

規定進出大門應配合事項。 

六、為使受訓人員能即時獲得協助，第十

點第六款說明放假期間緊急救助事

項。 

十一、其他應遵守事項： 

(一)受訓人員訂購外送(食)者，應約定時

間於門衛處清點交易。 

(二)矯正署內嚴禁飲酒及嚼食檳榔。吸菸

區位於靶場門口、餐廳進出貨區及行

政大樓右側涼亭，其餘處所一律禁止

吸菸。  

(三)受訓人員發現設備或器材有故障或

損壞時，應向教輔人員反映報修，倘

有不當使用而致損壞，應照價賠償；

若查獲蓄意破壞或竊取行為者，除負

賠償責任外，依情節輕重簽請議處。 

(四)為使受訓人員養成規律團體生活及

遵守紀律，對於違反本須知者，列入

操行考核實據，情節嚴重者依「公務

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三等考

試監獄官類科及四等考試監所管理

一、為維持研習秩序，第十一點第一款訂

定訂購外送應注意規範。 

二、為維護本署環境及秩序，第十一點第

二款規定嚴禁於本署食用檳榔及酒

類，並說明吸菸區分布位置。 

三、第十一點第三款說明設備損壞報修

流程及蓄意破壞、竊取相關責任追

究。 

四、為協助受訓人員培養自律習慣，第十

一點第四款說明違反本須知將列入

操行考核實據，並依相關規定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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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類科錄取人員訓練獎懲要點」簽請

議處。 

十二、本須知由法務部函報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第十二點說明本須知修正及實施規定。 

 


